
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 
北京秘书处 

行政专家组裁决 
案件编号：CN-20100361 

 
 

投 诉 人：爱合德有限及两合公司（Erhard GmbH & Co. KG）  
被投诉人：郭华为（David Guo） 
争议域名：erhard-china.com 
注 册 商：北京新网数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案件程序 

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北京秘书处（“中心北京秘书处”）于 2010 年 6

月 2 日收到投诉人爱合德有限及两合公司（Erhard GmbH & Co. KG）根据

互联网络名称及数码分配公司（ICANN）实施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

（以下简称《政策》）、《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ADNDRC）《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补充规则》（以

下简称《补充规则》）提交的投诉书，要求成立三人专家组审理本案。 

根据投诉人的申请，中心北京秘书处同意投诉人以书面形式提交投诉

书及其所附证据材料 

2010 年 6 月 3 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向 ICANN 及域名注册商北京新网

数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传送请求协助函，请求提供其 WHOIS 数据库中有

关本案所涉域名的相关信息。 

2010 年 6 月 3 日，域名注册商北京新网数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回复中

心北京秘书处，确认本案所涉争议域名“erhard-china.com”由其提供注册服

务，争议域名目前状态为有效，现争议域名持有人为本案被投诉人。 

2010 年 7 月 20 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向被投诉人传送投诉书传送通知，

转去投诉书。 

2010 年 7 月 27 日，中心北京秘书处以电子邮件/邮政快递向被投诉人

传送/发送程序开始通知，转送已经审查合格的投诉书及其附件，要求被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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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人按照规定的期限提交答辩。同日，中心北京秘书处以电子邮件向投诉

人传送投诉书确认及送达通知，确认投诉书已于同日经审查合格并送达被

投诉人，本案程序于 2010 年 7 月 27 日正式开始。同日，中心北京秘书处

以电子邮件向 ICANN 和争议域名的注册商北京新网数码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传送程序开始通知。 

由于被投诉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就本案域名争议向投诉人及中心北京秘

书处提交答辩，中心北京秘书处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以电子邮件向投诉人

和被投诉人传送缺席审理通知。 

2010 年 8 月 18 日，中心北京秘书处收到被投诉人逾期提交的的答辩。

2010 年 8 月 19 日，中心北京秘书处以电子邮件向投诉人转去答辩书，并

告知双方当事人，由于上述文件提交的时间是在答辩期限届满之后，如何

处理，将由专家组决定。2010 年 8 月 20 日，中心北京秘书处收到投诉人

提交的“对被投诉人答辩的反驳意见”。 

由于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均选择三人专家组审理本案，根据《规则》规

定，本案应成立三人专家组进行审理。2010 年 8 月 18 日，中心北京秘书

处以电子邮件向拟定专家郭寿康先生、薛虹女士、李勇先生传送列为候选

专家通知，并请候选专家确认是否接受指定，作为本案专家审理案件，以

及如果接受指定，能否在当事人间保持独立公正。三位专家分别于 2010

年 8 月 19 日和 2010 年 8 月 25 日回复邮件表示同意接受指定，并保证案

件审理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2010 年 8 月 27 日，中心北京秘书处以电子邮件通知双方当事人，确

定指定郭寿康先生为本案首席专家，指定薛虹女士为投诉人选定的专家，

指定李勇先生为被投诉人选定的专家，三位专家成立专家组，审理案件。

同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将案件移交专家组。 

根据《规则》和《补充规则》的规定，专家组应于成立之日（即 2010

年 8 月 27 日）起 14 日内，即 2010 年 9 月 10 日前（含 9 月 10 日）就本

案作出裁决。 

2010 年 8 月 31 日，专家组通过中心北京秘书处通知双方：（1）鉴于

投诉人对被投诉人逾期提交的答辩提交了反驳意见，根据本案情况，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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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决定对被投诉人提交的答辩、投诉人提交的“对被投诉人的答辩的反驳”

予以接受。（2）如果被投诉人对投诉人提交的“对被投诉人的答辩的反驳”

有任何意见或异议，请于 2010 年 9 月 6 日之前提交；逾期，除非专家组

另有决定，不予接受。（3）除非专家组另有决定，不再接受其他材料。 

2010 年 9 月 6 日，被投诉人提交了“对答辩书的反驳的反驳”。 2010

年 9 月 7 日，中心北京秘书处将上述材料转给投诉人和专家组。 

鉴于当事人均提交了补充材料，专家组无法在原定的期限内就本案作

出裁决，经专家组请求，中心北京秘书处于 2010 年 9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

向双方当事人及专家组传送延长裁决期限的通知，决定将本案作出裁决的

期限延长至 2010 年 9 月 14 日。 

 

2、基本事实 

投诉人： 

    本案的投诉人是爱合德有限及两合公司（Erhard GmbH & Co. KG）, 

地址为德国海登海姆，美宝街 22 号（Meeboldstrasse 22, 89522 

Heidenheim, Germany）。投诉人在本案中的委托代理人为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专利商标事务所的郑悦。 

被投诉人： 

本案的被投诉人是郭华为（David Guo）， 地址为上海市漕宝路 70 号

光大会展中心 C1002 室。本案争议域名于 2001 年 8 月 9 日通过注册机构

北京新网数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 

 

3、当事人主张 

投诉人在投诉中主张： 

投诉人是国际注册第 714823号ERHARD ARMATUREN及图商标（注

册日是 1998 年 5 月 13 日，2008 年 5 月 13 日续展）的所有人： 

（1）第 17 类，核定使用商品为：塑料制油压阻尼装置，方形帽和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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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推杆套筒和延伸部分，所有上述物品均用于流体里如水，污水，蒸汽，

气体，空气，油，酸液，碱液和含固态物的媒介。 

（2）第 19 类，核定使用商品为：节制阀门，溢流阀，支脚和支撑部

件（塑料制），塑料旁通阀，所有上述物品均用于流体里如水，污水，蒸汽，

气体，空气，油，酸液，碱液和含固态物的媒介。 

（3）第 20 类，核定使用商品为：输出阀，隔离阀，止回阀，节流阀，

调节阀，控制阀，测量阀，多向阀，气阀，监视阀，和辅助连接阀，所有

上述物品均用于流体里如水，污水，蒸汽，气体，空气，油，酸液，碱液

和含固态物的媒介。 

（4）第 6 类，核定使用商品为：输出阀，隔离阀，止回阀，节流阀，

调节阀，控制阀，测量阀，多向阀，气阀，监视阀，和辅助连接阀，节制

阀门，溢流阀，闷头及其动力造作及密封部件，地面操纵器，机头座，支

脚和支撑部件，油压阻尼装置，旁通阀，方形帽和衬套，推杆套筒和延伸

部分，所有上述物品为金属及非铁金属制，均用于流体如水，污水，蒸汽，

气体，空气，油，酸液，碱液和含固态物的媒介。 

（5）第 9 类，核定使用商品为：用于流体如水，污水，蒸汽，气体，

空气，油，酸液，碱液和含固态物的媒体的指示器，机械装置和保护屏。 

ERHARD 也是投诉人的商号。 

投诉人由德国工程师 Johannes  Erhard 创办于 1871 年，属于世界 500

强 TYCO 旗下品牌（美国 Tyco 公司目前是世界最大的阀门公司，公司由

流体控制、医疗产品、电子及通讯产品、防火设备四大集团组成，流体控

制集团专门负责阀门及相关产品），拥有超过 130 年的阀门生产历史。投诉

人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定制的完整解决方案，设计生产系列标准阀门和特

殊阀门，用于供水供气系统，污水工程，化学工业，啤酒厂，反渗透，普

通电厂(水电，燃煤燃气火电厂)和其它工业项目。产品有蝶阀，闸阀，闸板

阀，刀闸阀，球阀，控制阀，空气阀， 止回阀，消防栓，在线开孔器。材

料有灰铸铁、球墨铸铁、钢、不锈钢、特殊合金钢等。投诉人是德国水行

业、污水行业最大的阀门生产厂家，拥有德国及欧洲水和污水市场的大部

分份额，是德国最大的水务集团――德国柏林水司的定点供应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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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的产品被美国国家宇航局、德国高速铁路等著名企业及机构所

指定选用。其应用领域涵盖医疗设备、激光工业、化学工业、航天军工、

石油化工、水处理设备、模温控制设备、建筑机械、工业工程设备、小型

家电等多方面，特别在化工工业、食品工业、模温控制领域、航空航天及

医药工业领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投诉人的高质量的产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便进入中国市场，用于供水

供气系统、污水工程、化学工业、啤酒厂、反渗透、普通电厂(水电，燃煤

燃气火电厂)和其它工业项目，在进口阀门品牌水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名列前

茅，市场占有率的增长居第一位，有良好的用户口碑。 

争议域名 erhard-china.com 中，“.com”为域名的后缀部分，而 “China ”

是“中国”的意思，系通用词语，因此争议域名的识别部分为“erhard”，而该

词与投诉人的注册商标及其商号相同； “erhard-china”的意思是 “中国

ERHARD（爱合德）”或“ERHARD（爱合德）在中国”,足以导致公众混淆，

从而侵害投诉人的在先权利及消费者利益。  

被投诉人 David Guo(郭华为)是爱合德中国有限公司、上海爱合德阀门

有限公司、上海爱合德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爱合德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原先是投诉人在中国的唯一和独家代理，根据被投诉人以上海爱合

德阀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于 2004 年 3 月 1 日签订于 2003 年 8 月

9 日生效的《技术诀窍及知识产权许可协议》的 2.4 条“被许可方承认许可

方对于获许知识产权拥有独家权利。被许可方还承认，其不会因本协议或

执行本协议之故而对获许知识产权或许可方的商标或许可方的产品、或第

2.3 条所列任何信息（样品、图纸等），要求享有任何权利”，第 9.5 条“除获

许知识产权的相关部分已为公开信息之外，被许可方承诺在本协议终止后

不会使用获许知识产权。相应地，此义务适用于符合部分终止协议规定的

那部分获许知识产权”，也就是说当投诉人与被投诉人的《代理合同》和《技

术诀窍及知识产权许可协议》终止时，根据相关合同和协议以及公认的商

业规范，被投诉人即应该停止对投诉人的商标和商号 ERHARD 的使用，包

括停止使用含有 ERHARD 文字的域名。 

而被投诉人却没有停止对争议域名的使用。不但如此，被投诉人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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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争议域名推销投诉人竞争对手 EAS 公司的产品。争议域名的网站上写着

被投诉人“是德国 EAS 集团公司在中国区产品销售的总代理”。而从网站内

容我们可以看出被投诉人代理的 EAS 集团的产品与投诉人的产品是同类

产品，均为各种阀门。被投诉人使用争议域名的行为客观上误导了消费者，

构成了事实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综上所述，被投诉人对于“erhard”一词不享有合法权益，且有通过该域

名的使用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显然是具有恶意的，应为法律

所禁止。 

据此，投诉人请求本案专家组裁决争议域名应转移给投诉人。 

    被投诉人在答辩书中主张： 

erhard-china.com 虽然由被投诉人个人注册，但是一直是作为爱合德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爱合德阀门有限公司的网站在使用。“爱合德”是上海爱

合德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 

爱合德中国有限公司、上海爱合德阀门有限公司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

作为德国 ERHARD GMBH & CO.KG 在中国的代理，在德国 ERHARD 

GMBH & CO.KG 没有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使德国 ERHARD GMBH & 

CO.KG 的产品在中国从无人知晓的状态到了一个知名的阀门品牌，尤其是

在水行业（输水，供水，水处理）。 

在 2007 年 11 月德国ERHARD GMBH & CO.KG终止了与爱合德中国

有限公司、上海爱合德阀门有限公司的合作后，因为突然没有产品销售，

爱合德中国有限公司、上海爱合德阀门有限公司进入了一个十分艰难的时

期。虽然目前在销售一个全新的品牌德国EAS公司的阀门，但是被投诉方

并没有误导客户说这是德国ERHARD GMBH & CO KG的产品，而且也没

有必要。而且，被投诉方已经在www.erhard-china.com网页上做了如下声

明：上海爱合德阀门有限公司与德国ERHARD GMBH & CO KG公司的代

理合作关系于 2008 年 5 月正式结束，上海爱合德阀门有限公司不再销售

德国ERHARD GMBH & CO KG公司的产品，而是销售德国EAS公司的阀

门产品。需要德国ERHARD GMBH & CO KG公司产品的客户请与该公司

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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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www.erhard-china.com对被投诉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爱合德中

国有限公司、上海爱合德阀门有限公司销售德国ERHARD GMBH & 

CO.KG产品的这 10 多年，累积的产品认同度都被德国ERHARD GMBH & 

CO.KG公司在收回产品销售代理权时一并接收了，被投诉人唯一剩下的就

是这 10 多年里认识的各方面的合作成功和未成功的商业伙伴，被投诉人与

他们之间的很多的联系都是通过XXX@erhard-china.com这个邮箱系统在

联系，如果失去这个联系工具，被投诉人可能会失去更多的潜在的商业机

会。 

即使被投诉人会被误认为是“ERHARD 在中国”或“中国 ERHARD",但

是被投诉人无法获得德国 ERHARD GMBH & CO KG 的阀门产品，因此被

投诉人是无法提供客人“想象”中的产品的。 

所以被投诉人认为其使用erhard-china.com域名的行为并没有，也不

会误导消费者，也没有事实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更没有恶意。 

投诉人在其提交的“对被投诉人的答辩的反驳”中称： 

（1）虽然被投诉人在作为投诉人在中国的代理期间使用了争议域名，

但是当投诉人与被投诉人的《代理合同》和《技术诀窍及知识产权许可协

议》终止时，根据相关合同和协议以及公认的商业规范，被投诉人即应该

停止对投诉人的商标和商号 ERHARD 的使用包括停止使用含有 ERHARD

文字的域名。 

（2）投诉人拥有超过 130 年的阀门生产历史，属于世界 500 强 TYCO

旗下，其产品从上世纪 70 年代便进入中国市场。被投诉人认为是其使得投

诉人的产品“从无人知晓的状态到了一个知名的阀门品牌”的说法是没有根

据也是非常荒谬的。 

（3）被投诉人的答辩完全承认了其利用投诉人的产品知名度及争议域

名误导消费者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即使消费者（客户）进入争议域名的

网站后发现该网站不是由投诉人设立的，被投诉人也已经达到了让不知情

的人进入其网站的目的，以此达到推销投诉人的竞争对手的产品并获得利

润的目的。被投诉人借助投诉人商标和商号的知名度提高争议域名网站的

点击率，有利于提高消费者对其公司和产品的认知度，这些都是对投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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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合法权益的 ERHARD 商标和商号的不正当利用。被投诉人刚刚在争议

域名的网站上作了声明，该行为不能改变其利用投诉人的商标和商号获取

不当利益的事实。被投诉人完全可以给其商业伙伴发去声明告知其新代理

的品牌及新的联系方式，也可以在其他媒体上刊登声明，而其在《代理合

同》和《技术诀窍及知识产权许可协议》终止之后将近 3 年的时间里仍然

依赖争议域名进行业务联系不能不说是对投诉人享有合法权益的

ERHARD 商标和商号的不正当利用。被投诉人的“因为使用侵犯了投诉人

商标权和企业名称权的争议域名对自己很重要所以侵权有理”的观点是没

有法律依据的。 

被投诉人在其提交的“对答辩书的反驳的反驳”中称： 

投诉人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不成立，被投诉人简述其意见如下： 

（1）投诉人与被投诉人的《代理合同》和《技术诀窍及知识产权许可

协议》里没有对域名的任何约定。 

（2）关于投诉人主张的“投诉人拥有超过 130 年的阀门生产历史，属

于世界 500 强 TYCO 旗下，其产品从上世纪 70 年代便进入中国市场。被

投诉人认为是其使得投诉人的产品‘从无人知晓的状态到了一个知名的阀

门品牌’的说法是没有根据也是非常荒谬的。” 

这个问题的争论对于阀门行业外的人士和专家来说是无意义的口水

仗，事实大家心中明白。而且被投诉人说的是“使德国 ERHARD GMBH & 

CO.KG 的产品在中国从无人知晓的状态到了一个知名的阀门品牌，尤其是

在水行业（输水，供水，水处理）”。 130 年的历史和在 2000 年被世界

500 强收购，不等于投诉人在中国水行业一开始就知名并被认同。 

（3）工业产品的销售需要有大量的前期与客户面对面的产品介绍沟

通，对已使用的用户的考察，然后通过投标程序，才能决定购买谁家的产

品。而不是因为被投诉人拥有了erhard-china.com这个域名，客人看了网

站，就决定采购我们销售的EAS阀门产品了。 

其实早在 2009 年 4 月左右，被投诉人曾给投诉人写过一个邮件，大

意是这个域名对被投诉人而言，重要性仅在于被投诉人与所有的商业客户

的沟通都是通过该邮箱，被投诉人所有的产品宣传手册和名片上都印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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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该邮箱地址，如果投诉人认为这个域名对于他们很重要，被投诉人可以

协商转让给他们，但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通知被投诉人的所有联系人，需

要更改宣传资料，投诉人只需付给被投诉人处理上述问题的合理费用。但

是被投诉人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直到现在收到这个投诉。可能投诉的费用

和律师的费用已经超过了协商处理需要的费用。 

综上所诉，被投诉人并未恶意注册域名，请求专家组裁决争议域名应

为被投诉人合法拥有。 

 

4、专家意见 

根据被投诉人与注册商之间的注册协议，被投诉人同意受《政策》的

约束。《政策》适用于本项争议解决程序。 

《政策》第 4 条规定了强制性域名争议解决程序。根据第 4(a)条的规

定，投诉人必须证明以下三个条件均已满足： 

(i)被投诉人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权利的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相同或混淆

性相似；且 

(ii)被投诉人对该域名并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且 

(iii)被投诉人对该域名的注册和使用具有恶意。 

关于完全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投诉人于 1998 年 5 月 13 日经马德里协定国际注册注册了第 714823

号 Erhard Armaturen 及图商标，于 2008 年 5 月 13 日续展，注册商品为

第 6 类、第 9 类、第 17 类、第 19 类和第 20 类。指定国家包括中国、奥

地利、白俄罗斯、比荷鲁、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民

主朝鲜、埃及、法国、匈牙利、意大利、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

斯联邦、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士、前南斯拉夫

马其顿共和国和乌克兰。 

投诉人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取得了

Erhard Armaturen 商标的注册。注册商品为第 6 类、第 9 类、第 17 类、

第 19 类和第 20 类，注册号为 G714803，有效期自 2008 年 5 月 13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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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12 日。 

争议域名 erhard-china.com 的主要部分和具有显著特征部分为

Erhard，与投诉人商标 Erhard Armaturen 的首部黑体部分的 Erhard 一样。

相关公众看到争议域名 erhard-china.com，很容易想到与投诉人的商标具

有密切联系，引起混淆。 

根据上述分析，专家组认定，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权利的商标具有

混淆性相似。投诉符合《政策》第 4 条（a）（i）规定的要求。 

关于被投诉人权利或合法利益 

投诉人在投诉书和对被投诉人逾期提交的答辩书中都主张：被投诉人

原先是投诉人在中国的唯一独家代理，在代理期间使用了争议域名。双方

签订的《技术诀窍及知识产权许可协议》第 2.4 条规定：“被许可方承认许

可方对于获许知识产权拥有独家权利。被许可方还承认，其不会因本协议

或执行本协议之故而对获许知识产权或许可方的商标或许可方的产品、或

第 2.3 条所列任何信息，要求享有任何权利。”第 9.5 条规定：“除获许知识

产权的相关部分已为公开信息之外，被许可方承诺在本协议终止后不会使

用获许知识产权。” 

被投诉人在答辩书中表示“承认投诉人表述的事实。” 

投诉人依据上述情况，主张在《代理合同》和《许可协议》终止时，

根据相关合同和协议以及公认的商业规范，被投诉人即应该停止对投诉人

商标和商号 Erhard 的使用，包括停止使用含有 Erhard 文字的域名。对此，

被投诉人在“对答辩书的反驳的反驳”中明确表示：“合同和协议里没有对

域名的任何规定。” 

按《政策》第 4 条（a）（ii）的规定，投诉人需要证明，被投诉人对争

议域名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 

在《代理合同》和《许可协议》存续期间，由于投诉人的授权，被投

诉人对争议域名是享有权利和合法利益的。关键在于，《代理合同》和《许

可协议》已经终止，投诉人的授权也不再存在，因而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

已经不享有权利和合法利益。据此，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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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享有权利和合法利益，投诉符合《政策》第 4 条（a）（ii）规定的要求。 

关于恶意 

   投诉人主张，《代理合同》和《许可协议》终止后，被投诉人还利用争

议域名推销投诉人竞争对手 EAS 公司的产品。争议域名的网站上写有被投

诉人“是德国 EAS 集团公司在中国区产品销售的总代理”。从网站的内容可

以看出被投诉人代理的 EAS 集团的产品与投诉人的产品是同类产品，均为

各种阀门。被投诉人使用争议域名客观上误导了消费者，获取不当利益。

这样的行为显然是具有恶意的。 

被投诉人对上诉情况并未进行解释。但是，答辩书中却明确表示，“目

前，www.Erhard-china.com对我们公司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唯一剩

下的就是这些年里认识的各方面的合作成功和未成功的商业伙伴，我们之

间的很多联系都是通过XXX@Erhard-china.com这个邮箱系统在联系。如

果失去这个联系工具，我们可能会失去更多的潜在的商业机会。”按照《政

策》第 4 条（b）（iv）的规定，以使用域名的手段，为商业利益目的，被

投诉人通过制造被投诉人网站或网址上所出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与投诉

人商标之间存在来源者…方面的混淆，故意引诱网络用户访问被投诉人网

站，即属于恶意。被投诉人所陈述的理由，符合《政策》第 4 条（b）（iv）

的规定的情况。相关公众看到争议域名，很容易想到被投诉人与投诉人之

间存在易于混淆的密切联系，被投诉人最近的网上声明并不能避免这种情

况。 

被投诉人在“对答辩书的反驳的反驳”中表示，如果投诉人认为争议

域名对于他们很重要，“我们可以协议让给他们”，但投诉人要付给“合理费

用”。按照《政策》第 4 条（b）（i）的规定，被投诉人注册或获取域名的主

要目的是为了向作为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所有人的投诉人…出售，以获取

直接与域名注册相关的费用之外的额外的收益者，被投诉人即属于恶意。

在《代理合同》和《许可协议》终止后，被投诉人向投诉人表示可以出售

争议域名以获得额外费用，也正符合《政策》的上述规定。 

据此，专家组认定，按照《政策》第 4 条（b）（i）（iv）的规定，被投

诉人应属于该两项情况，符合《政策》第 4 条（a）（iii）关于恶意的规定。 

  
  

11

http://www.erhard-china.com/


综上所述，专家组认定，投诉具备《政策》第 4 条（a）的三项要求。 

5、裁决 

    根据上述情况，专家组裁决：投诉具备《政策》第 4 条（a）的三项要

求，争议域名 “erhard-china.com”应移转给投诉人爱合德有限及两合公司

（Erhard GmbH & Co.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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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